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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万华化学         股票代码：600309        公告编号： 临 2022-22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公司联营企业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被担保人名称：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对联营企业担保金额：本次共计为联营企业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最高额为 2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有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公司对联营企业提供担保余额情况 

经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见公司“临 2021-35号”2020 年年

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审议批准，公司为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最高

额为 10.5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 100%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但该担保以福

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100%担保额的反担保和福建石油化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提供 51%担保额的反担保为先决条件。截至 2022年 2月 28 日，公司对

联营企业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余额情况如下（外币折算为人民币）：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名称     最高担保金额  合同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金额 

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 105,000 86,700 9,887 

 

二、此次担保情况概述 

拟同意为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为 20 亿元人民币（或等

值外币）的 100%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但该担保以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石油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合计 100%担保额的反担保为先决条件。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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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六年，在有效期内如果公司需要增

加对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担保额度，需另行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名称   最高担保金额（万元）  

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为我司联营企业，由福建石油化工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51%股份，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49%股份，成

立于 1998 年 12 月 28 日，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主要业务为为万华化学福建

工业园区内化工企业提供化学品生产原料。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福建省东

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249,809.92万元，总负债 106,070.01万元，净资产

143,739.91万元。2021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92,381.41万元，净利润 4,111.70

万元。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为连带责任信用担保，该以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福建

石油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合计 100%担保额的反担保为先决条件。 

 

五、董事会意见 

被担保人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联营企业，公司可以及时掌

握其资信状况，且其主要服务于公司内部，对公司日常生产运营具有重大意义；

同时被担保方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和联营企业的另一股东方福建石油

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相应反担保，公司的担保风险可控。基于此，公司拟

同意对其提供最高额为 2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2年 2 月 28日, 公司对控股或全资子公司担保余额情况：合同担保

金额折合人民币 5,649,008万元,实际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 4,629,970 万元。 

截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子公司间相互担保余额情况：合同担保金额折合人

民币 247,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 134,8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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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年 2月 28日, 公司对合营企业烟台港万华工业园码头有限公司担

保余额情况：合同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 133,377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

102,011万元。 

截至 2022年 2月 28日, 公司对联营企业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担保

余额情况：合同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 86,700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

9,887万元。 

截至 2022年 2 月 28日,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3月 15日 

 


